一、项目名称：
沣东新城租赁车辆服务采购项目
二、服务期：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
三、采购内容和要求：
（一）采购内容
★1、以短租的形式租赁2台车辆作为工作保障使用，拟租赁小型客车2辆（9座车辆），服务时长1年，单日全包价，所有费用实行包干制，包干价不超过650元/日/辆，包含油料、车辆保险、维修保养、路桥停车费用等，根据租赁天数据实结算。
2、车辆租赁费用依据实际使用次数据实结算。
3、按国家规定交纳车船税、交强险等合法的车辆，且车辆手续齐全，符合国家交通安全标准。
★4、车辆的正常故障维修、保养、保险等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。
5、车型要求：排量≥2.0L，座位数9座。
[bookmark: _GoBack]★6、所提供车辆可以为供应商自有车辆或个人车辆，若车辆为个人所有，需提供供应商与个人签订的租赁合同，租赁期限涵盖服务期。

注：★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不得出现负偏离。
